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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智大學學則  條文修正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二十六條  

學生經核准請假而缺席者為缺課，

未經請假或請假未准而缺席者為曠

課，曠課一小時，以缺課二小時論。

處理缺課及曠課規定如下： 

一、曠課一小時，以缺課二小時論。

一學期曠課達六十小時者，應令

退學。 

二、學生對某一科目之缺課時數達

該科全學期授課時數三分之

一，經該科教師得通知教務處時

即不准學生參加該科目之學期

考試，該科目成績以零分計算。 

三、學生缺課總時數達全學期授課

時數三分之一者，即勒令休學。 

第二十六條  

學生經核准請假而缺席者為缺

課，未經請假或請假未准而缺席

者為曠課，處理缺課及曠課規定

如下：  

一、 曠課一小時，以缺課二小時

論。一學期曠課達六十小時

者，應令退學。  

二、 學生對某一科目之缺課時

數達該科全學期授課時數

三分之一，經該科教師通 

知教務處時即不准參加該

科目之學期考試，該科目成

績以零分計算。  

三、 學生缺課總時數達全學期

授課時數三分之一者，即勒

令休學。 

 

1. 為維護學生

受教權益，

不宜因學生

缺課而以勒

令休退學方

式 懲 罰 學

生。 

2. 授權授課老

師對於學生

缺課達一定

時數時，得

不准學生參

加 學 期 考

試，成績以

零分計算。 

 


